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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第 1部分：基本原则、一般特性评估和定义； 

——第 4部分：安全防护； 

——第 5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第 6部分：检验； 

——第 7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第 8部分：功能方面。 

本文件是 GB/T 16895《低压电气装置》的第 4-43子部分。GB/T 16895的第 4部分已发布了以下

子部分： 

——低压电气装置 第 4-41部分：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 

——低压电气装置 第 4-42部分：安全防护 热效应防护； 

——低压电气装置 第 4-43部分：安全防护 过电流保护； 

——低压电气装置 第 4-44部分：安全防护 电压骚扰和电磁骚扰防护； 

本文件代替 GB/T 16895.5—2012《低压电气装置 第 4-43部分：安全防护 过电流保护》，与 GB/T 

16895.5—2012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a) 标准结构重组，见下表 1 （GB/T 16895.5—2012和本文件对比）； 

b)“自动切断电源”措施已被指定为过电流保护的首选措施； 

c)除“自动切断电源”措施外的所有措施都已移至新的规范性附录中，以此表明这些措施在某些情

况和某些限制条件下可用（见附录 A、附录 B和附录 E）； 

d)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 430.3）； 

e)对中性或中间导体的保护增加了新的要求（具有和不具有三次谐波） 

表·文件的新结构。 

表 1也标明了 GB/T 16895.5—2012中那些被移至第 5-53部分的条款。 

本文件等同采用 IEC 60364-4-43:2023《低压电气装置 第 4-43部分：安全防护 过电流保护》。 

本文件与 IEC 60364-4-43:2023相比，目次编号完全一致，技术内容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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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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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 16895（所有部分）提出了对一般装置或场所及特殊装置或场所中低压电气装置的安全防护、

电气设备的选择、安装要求和检验要求。对低压电气装置的安全使用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GB/T 16895

拟由六个部分组成。 

——第 1 部分：基本原则、一般特性评估和定义。为低压电气装置的设计、安装以及检验确定安

全规则，以避免在安装、使用低压电气装置过程中对人员、家畜和财产造成损害，确保电气装置的正确

安装运行。 

——第 4 部分：安全防护。包含 4-41、4-42、4-43、4-44 子部分，其中分别对电气装置在安装、 

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电击、热效应、过电流、电压骚扰及电磁骚扰四类电气危害提出了具体的

安全防护要求。 

——第 5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包含 5-51、5-52、5-53、5-54、5-55、5-56、5-57 子部

分，目的是根据设备使用功能和安装环境，对布线系统，用于安全防护、隔离、通断、控制和监测电器，

接地配置和保护导体，低压发电设备、辅助设备、灯具及照明装置，安全设施以及固定型蓄电池的选择

和安装提出要求。 

——第 6 部分：检验。对电气装置的初步检验和定期检验提出具体要求，为设备长期安全运行提

供质量保障。 

——第 7 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包含 7-701、7-702、7-703、7-704、7-705、7-706、7-

430、7-711、7-712、7-713、7-714、7-715、7-717、7-722、7-740、7-753 子部分，就各类特殊装置或

场所针对性提出安全防护、设备选择及安装要求。第 7部分各子部分之间相对独立，无直接关联。 

——第 8 部分：功能方面。包含 8-1、8-3、8-82子部分，对电气装置设计、安装和运行时的能

源效率（EE）的评估提出了要求、建议和方法，定义了产消式电气装置并规定其运行模式。 

上述第 1 部分、第 4 部分、第 5 部分和第 6 部分为通用性要求和规定（一般部分），一般情况下

也适用于第 7部分（不注日期引用），但在特殊装置和场所中，第 7部分提出了补充、修改或取代 GB/T 

16895第 1部分、第 4 部分、第 5部分和第 6部分的一些规定和要求。第 8部分的所有要求和建议都在

功能方面强化了第 1～7部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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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GB/T 16895.5—2012标准和本文件对比 

GB/T 16895.5—2012 GB/T 16895.5—202x 

低压电气装置 

第 4-43 部分：安全防护 过电流保护 

低压电气装置 

第 4-43 部分：安全防护 过电流保护 

43 过电流保护 430 过电流保护 

430.1 范围 430.1 范围 

430.2 规范性引用文件 430.2 规范性引用文件 

    430.3 术语和定义 

430.3 通则 430.4 通则 

431 按照回路特征的要求 431 采用自动切断电源措施实现过电流保护 

431.1 线导体保护 431.1 线导体保护 

431.2 中性导体的保护 431.2 中性导体或中间导体的保护 

431.3 在多相系统中中性导体的分断和再接通   
删除 

被产品标准和 530.4.2覆盖 

432 保护电器的特性 431.3 
过电流保护 

部分内容被 533章覆盖 

432.1 
兼有防止过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的保护电

器 
431.3.1 兼有过负荷保护和短路保护 

432.2 只防止过负荷电流的保护电器 431.3.2 仅有过负荷保护 

432.3 只防止短路电流的保护电器 431.3.3 仅有短路保护 

432.4 保护电器的特性   
删除 

被 533章覆盖 

433 过负荷保护 431.4 过负荷保护 

433.1 导体与过负荷保护电器之间的配合 431.4.2 导体与过负荷保护电器之间的配合 

        

433.2 过负荷保护电器的位置   
删除 

被 533.4.2 覆盖 

433.3 过负荷保护电器的省略 

附录 A 其他过电流保护措施,A.2 过负荷保护。 

 

除了最初移至 IEC 60364-5-53:2019 533.4.2.4 的

433.3.2.1 ，但 

在 CDV阶段从 IEC 60364-5-53:2019中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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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6895.5—2012 GB/T 16895.5—202x 

低压电气装置 

第 4-43 部分：安全防护 过电流保护 

低压电气装置 

第 4-43 部分：安全防护 过电流保护 

433.4 并联导体的过负荷保护 431.4.3 并联导体的过负荷保护 

434 短路保护 431.5 短路保护 

434.1 预期短路电流的确定 431.5.2 预期短路电流的确定 

434.2 短路保护电器的位置   
删除 

被 533.4.3 覆盖 

434.3 短路保护电器的省略 附录 A其他过电流保护措施, A.3章 短路保护 

434.4 并联导体的短路保护 431.5.3 并联导体的短路保护 

434.5 短路保护电器的特性 431.5.4 短路保护的要求 

435 过负荷保护与短路保护之间的配合 431.6 过电流保护和短路保护之间的配合 

435.1 由一台电器提供保护 431.6.1 由一台电器提供的保护 

435.2 由分开的电器提供保护 431.6.2 由分开的电器提供的保护 

    431.6.3 选择性配合及组合式短路保护 

    附录 A(规范性附录)其他过电流保护措施 

436 利用电源的特性限制过电流 附录 B(规范性附录)限制电源特性的过电流保护 

附录 A(资料性附录)并联导体的过电流保护 附录 C(资料性附录)并联导体的过电流保护 

附录 B(资料性附录)433.1的条件(1)和(2)   
删除 

被 431.4.2的图 1覆盖 

附录 C(资料性附录)过负荷保护电器的位置或省

略 
  

移至 IEC 60364-5-53:2019附录 A 

(过负荷保护电器的位置) 

附录 D(资料性附录)短路保护电器的位置或省略   
移至 IEC 60364-5-53:2019,附录 B 

（短路保护电器的位置) 

  附录 D(资料性附录)设计电流 

  
附录 E(规范性附录)过电流保护采取自动切断电源措

施可能增加风险的情况 

附录 E(资料性附录)某些国家的注的清单 附录 F(资料性附录)某些国家注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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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电气装置 

第 4-43 部分：安全防护 过电流保护 

430 过电流保护 

430.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以下要求: 

— 为了避免过电流对带电导体、PEN导体、PEM导体及PEL导体造成有害影响而采取的保护； 

— 过电流保护措施之间的配合。 

注 1：本文件的要求不考虑外界影响。 

注 2：本文件规定的是对导体的保护，不一定能保护与该导体连接的设备。 

注 3：通过插头和插座将设备与固定装置连接的软电缆不属于本文件的范围，因此配置过电流保护不一定能避免

此情况下过电流造成的不利影响。 

430.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6895.6—2014   低压电气装置 第 5-52 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布线系统（IEC 

60364-5-52：2009，IDT） 

430.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ISO 和 IEC 维护和使用的标准化术语数据库网址如下： 

——IEC 电工词汇：http://www.electropedia.org/; 

——ISO 在线浏览平台：http://www.iso.org/obp。 

430.3.1 

过电流 overcurrent 

其值超过规定限值的电流。 

注 1：导体的规定限值即其载流量。 

注 2：过电流包括过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 

http://www.electropedia.org/
http://www.iso.org/o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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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GB/T 2900.83—2008 电工术语 电的和磁的器件, 151-15-28，增加注] 

430.3.2 

(电气回路的)过负荷电流 overload current (of an electrical circuit) 

电气回路在非短路或接地故障时出现的过电流。 

 [来源: IEC 60050-826:2022,826-11-15] 

430.3.3 

短路电流 short-circuit current 

流经给定短路点的电流。 

[来源: IEC 60050-195:2021, 195-05-18] 

430.3.4 

短路 short-circuit 

两个或更多的可导电部分之间形成的偶然的或有意的导电通路,迫使这些可导电部分之间的电位

差等于或接近于零。 

[来源: 电工术语 电的和磁的器件, 151-12-04] 

430.3.5 

过负荷 overload 

发生过电流但不造成回路危害的工作状态。 

[来源: IEC 60050-441:1984, 441-11-08] 

430.3.6 

(电气回路的)设计电流 design current (of an electrical circuit) 

正常运行时电气回路承载的电流。 

[来源: IEC 60050-826:2022,826-11-10] 

430.3.7 

额定限制短路电流 rated conditional short-circuit current 

Icc 

母线干线或电源母线系统制造商宣称的在规定条件下短路保护电器（SCPD）全部动作时间内(断

开时间)能承受的预期短路电流值。 

 [来源: 根据 GB/T 7251.1—2023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1 部分：总则，3.8.10.4 修改，定义

适用于母线干线或电源母线系统。] 

430.3.8 

组合式短路保护 combined short-circui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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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过电流保护电器串联在一起的组合，该组合可开断的短路电流值高于其中任意一个电器单独

开断的短路电流值。 

430.3.9 

同时系数 diversity     

一组电气负载的预期同时使用率。 

430.4  通则 

应对电气回路应采取保护措施以消除带电导体、PEN 导体、PEM 导体和 PEL 导体中的过电流所造

成的有害影响。 

根据 431 的规定，这种保护应通过使用保护电器断开回路导体中的过电流来实现。 

但在某些情况下，当自动切断电源措施不适用时，可采用附录 A 中给出的其他措施，或采用附录

B 中限制电源特性的过电流保护。在自动切断电源措施可能造成危险或增加风险的情况下，附录 E 适

用。 

注 1：本文件中的断开并不意味着隔离。 

注 2：有害影响包括: 绝缘、接头、端子或导体周围的材料受到的热效应或机械效应损害。  

注 3：符合 431.4 的过负荷保护对与过负荷电流大小相当的短路故障有保护作用。 

431  采用自动切断电源措施实现过电流保护 

431.1  线导体保护 

431.1.1  除 431.1.2 规定的情况外,所有线导体都应设置过电流检测装置。当检测到过电流时,

应断开该导体,但不必断开其他带电导体。 

如果单相的断开会引发危险（如三相电动机回路）,则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431.1.2  直流回路中的 PEL 导体不需要检测过电流。 

431.2  中性导体或中间导体的保护 

431.2.1 无三次谐波的交流回路和直流回路 

注1：交流回路中，三次谐波THDi3n＜5%时视为无三次谐波。 

当中性导体或中间导体的截面积(CSA)不小于线导体截面积，且中性导体或中间导体的电流预期值

不会超过线导体电流值时，此时中性导体或中间导体不必设置短路电流检测或装设分断电器。但适用

于 431.2.2 的 IT 系统除外。 

当中性导体或中间导体的截面积(CSA)不小于线导体截面积，且中性导体或中间导体的电流预期值

会超过线导体电流值时，需要在中性导体或中间导体上设置与其截面积相适应的过负荷电流检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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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检测装置应能分断线导体，但不必分断中性导体或中间导体。 

当中性导体或中间导体的截面积(CSA)小于线导体的截面积时，应设置中性导体或中间导体的过负

荷电流检测以分断线导体，而不必分断中性导体或中间导体。在导体材料相同时，中性导体电流的检

测应遵循以下公式： 

N
N Z

L

S
I I

S
         （1） 

式中： 

NI ——中性导体或中间导体检测装置的设定电流； 

ZI ——回路中的线导体载流量； 

NS ——中性导体或中间导体截面积； 

LS ——线导体截面积。 

注2：该公式基于以下假设：当中性导体承载的电流与 IEC 60364-5-52 中规定的电缆载流量相当时，中性导体的功率损耗不

会大于线导体的功率损耗。 

中性导体或中间导体应设短路保护，该保护可以通过线导体的过电流保护电器来实现。此时中性

或中间导体不必设置短路电流检测或装设分断电器。除断开要求外，交流系统中的 PEN 导体应符合中

性导体的要求，直流系统中的 PEM 导体应符合中间导体的要求。 

431.2.2 IT系统的附加要求 

配出中性导体时，应采取下列措施之一: 

——每个回路的中性导体均设置过电流检测，并断开相应回路的所有带电导体； 

——电源侧的保护电器能有效地防止中性导体过电流； 

——回路采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时，该电器的额定剩余动作电流值不应超过该回路中性导体

载流量的 0.2 倍。该电器应能分断相应回路的所有带电导体，且该电器的所有极均应有足够的分断能

力。 

如果 IT 直流系统中的回路包括中间导体，则应为其设置过电流检测并断开回路中包括中间导体在

内的所有带电导体。 

431.2.3 含三次谐波的交流回路 

当中性导体中含有三次谐波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当线电流中的谐波含量致使中性导体中预期电流引起的导体温度超过电缆的最大允许温度时，

中性导体应设置过负荷检测，并应分断线导体而不必分断中性导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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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导体的截面积选择应使用IEC60364-5-52中规定的载流量降容系数。 

注:在b)的情况下，符合431.4.1规定时，中性导体的保护可通过线导体保护来实现。 

431.3 过电流保护 

431.3.1 兼有过负荷保护和短路保护 

除了按照431.3.2或431.3.3配置保护的回路，其他回路均应同时配置过负荷保护和短路保护。 

431.3.2 仅有过负荷保护 

当采用自动切断电源措施的过电流保护仅用于短路保护时，过负荷保护应采用 A.2 或附件 B 中规

定的其他方式实现。 

短路保护电器应符合431.5的要求。 

431.4 过负荷保护 

431.4.1 通则 

导体应设过电流保护电器，在过负荷电流对导体或导体绝缘造成不利影响之前分断过负荷电。 

431.4.2 导体与过负荷保护电器之间的配合 

过负荷保护应满足一下两个条件： 

B n ZI I I                        （2） 

2 1.45 ZI I                        （3） 

式中： 

BI ——回路的设计电流（见附录 D）； 

ZI ——导体允许持续载流量； 

nI ——保护电器的额定电流； 

注 1：对于定值可调的保护电器,额定电流
nI 指整定电流。 

2I ——保护电器在约定时间内能可靠动作的电流。 

对于包括绝缘导体或电缆的布线系统，其载流量应根据 GB/T 16895.6—2014 第 523 章确定。对于

GB/T 16895.6—2014 第 523 章未涵盖的布线系统（如母线干线系统和电源母线系统），其载流量应从制

造商处获得。 

保护电器在约定时间内可靠动作的电流 2I 应由制造商提供。 

在某些情况下，公式（3）的要求可能无法确保起到保护作用，例如持续过电流小于 2I 时。在这种

情况下，宜考虑选择载流量更大的布线系统。 

注 2：按照某些产品标准，保护电器在约定时间内可靠动作的电流也可用
tI 或

fI 表示。
tI 和

fI 均为
nI 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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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
BI 相关资料参见附录 D。 

图 1说明了不同电流的情况 

 

 

 

 

 

 

 

 

 

 

图1 导体和保护电器之间的配合（条件 1和 2） 

431.4.3 并联导体的过负荷保护 

431.4.3.1 通则 

当采用单个保护电器保护多根并联导体时，并联导体中不应有分支回路或用作隔离或通断的电器。 

本条款 431.4.3不排除使用带或不带支线连接的环形终端回路。 

注1:环形终端回路是指两端都连接到同一电源点的终端回路。 

注2:附录C中C.2提供了关于并联导体过负荷保护的指导。 

431.4.3.2 在并联导体之间均衡分配电流 

当采用单个电器保护的并联导体中电流分配均衡且具有相同的载流量时， 431.4.2 中的 ZI 为各导

体的载流量之和。 

如果满足 GB/T 16895.6—2014 523.7a)的要求，则认为电流的分配是均衡的。 

431.4.3.3 在并联导体之间不均衡分配电流 

当每相并联导体中的电流分配不均衡时，则应按照 431.4.3 为每根导体单独提供过负荷保护。 

如果无法满足 GB/T 16895.6—2014 523.7a)的要求，则认为电流的分配是不均衡的。 

注:附录C中C.2提供了关于防止并联导体过负荷电流的更多资料。 

431.5 短路保护 

431.5.1 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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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回路的所有供电配置，应设置一个或多个过电流保护电器对该回路的导体做短路保护。 

注1:保护电器位置的要求见GB/T 16895.22-2022 533.4.3。 

注2:导体在回路任何位置的短路耐受能力（k2S2）的降低都会对短路保护电器的选择和安装产生影响。 

注3:431.5只考虑同一回路导体之间发生短路的情况。 

431.5.2 预期短路电流的确定 

对于所有电源配置，应确定保护电器每个装设点的最大和最小预期短路电流。确定装置装设点预

期短路电流所需的数据，应通过计算、测量或查询获得。 

注1:对于连接至配电网的电气装置，可向配电系统运营商查询连接点处预期短路电流的数据。 

注2:对于有内部电源的电气装置，可向相关电源制造商查询预期短路电流的数据。 

注3:IEC60909-0提供了交流三相系统中短路电流的计算方法示例。 

431.5.3 并联导体的短路保护 

应保护并联导体免受短路电流的影响，无论是采用单个保护电器进行保护，还是采用一个或多个

保护电器对每根导体进行保护。 

并联导体的两端均可能向故障点流入短路电流，因此应确保对最不利的短路点采取保护措施。 

当单一的过电流保护电器不能提供有效保护时，则应采取下列一种或多种措施: 

a)根据第 A.3 条，通过其他方式对布线系统进行短路保护; 

b)对于并联的两根导体，短路保护电器应装设在每根并联导体的电源侧; 

c)对于两根以上的并联导体，应为每根导体提供短路保护。 

关于 b)和 c)的指导意见见附录 C 的 C.3。 

431.5.4 短路保护的要求 

431.5.4.1 通则 

短路保护电器，在单独使用或与 431.6.3.2 中规定的电源侧的过电流保护电器配合使用时，应能分

断回路中的最大预期短路电流。 

431.5.4.2 电缆及绝缘导体的短路保护 

对于电缆和绝缘导体，回路中任一点发生短路引起的所有电流都应在一定时间内被切断，该时间

不应超过使导体绝缘温度达到允许限值所需的时间。 

当短路持续时间小于 0.1s 时，保护电器的允通能量应不大于电缆或绝缘导体所能承受的能量

(k2S2)。 

当短路持续时间不大于 5s，已知短路电流使导体绝缘由正常运行的最高允许温度上升到极限温度

的时间 t，可近似地用公式(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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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 S

t
I

 
=  
 

                         （4） 

式中： 

t  ——时间,单位为秒（s）； 

S——导体截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mm
2
）； 

I ——短路电流有效值,单位为安培（A）； 

k——系数，考虑导体材料的电阻率、温度系数和热容量以及相应的初始温度和最终温度。对于

常用材料绝缘的导体，导体的 k 值如表 2 所示。单位为 A·s
1/2
/m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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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导体的 k 值 

特性/ 

条件 

导体绝缘的类型 

PVC EPR 
橡胶

60℃ 
矿物绝缘 

热塑型塑料

70℃ 

热塑型塑料

90℃ 

XLPE 

热固型

的 

热固型

的 

PVC 

护套 

裸露 

无护套 

导体截面积

(mm
2
) 

≤300 ＞300 
≤

300 
＞300     

初始温度 (℃) 70 90 90 60 70 105 

短路最大温度

限值(℃) 
160 140 160 140 250 200 160 250 

导体材料：         

铜的 K 值 115 103 100 86 143 141 115 135～115
a
 

铝的 K 值 76 68 66 57 94 93 - - 

铜导体的锡焊

接头的 K 值 
115 - - - - - - - 

注 1：在考虑中的其他 k 值: 

——小截面导体(尤其是截面积小于 10 mm
2
的导体)； 

——其他类型的导体接头; 

——裸导体。 

注 2：短路保护电器的标称电流可以大于电缆的载流量。 

注 3：以上系数以 IEC 60724 为依据。 

注 4：系数 k 的计算方法见 GB/T 16895.3-2017 附录 A。 

a
  适用于容易被触摸的裸露电缆。 

431.5.4.3 母线干线系统和电源母线系统的短路保护 

母线干线系统的短路保护，适用下列要求之一: 

a)对于母线干线或电源母线系统，如果制造商规定了特定过电流保护电器，母线干线或电源母线

系统的额定限制短路电流( CCI )不应小于预期短路电流( SCI )。 

b)对于非限流保护电器: 

1)如果制造商未明确预期短路电流( SCI )可超过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CWI )，则适用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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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线干线或电源母线系统的额定峰值耐受电流( pkI )不应小于预期短路电流的最大峰值

( pI )，且 

——母线干线或电源母线系统的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CWI )不应小于预期短路电流(

SCI )，以及 

——过流保护电器的分断时间(
kt )不应超过母线干线或电源母线系统的额定短时耐受电流的时

间( CWt )。 

2)如果制造商明确 SCI 可超过 CWI ，则适用以下规定: 

——母线干线或电源母线系统的额定峰值耐受电流( pkI )不应小于预期短路电流的最大峰值

( pI )，且 

——短路电流的平方乘以断开时间应小于或等于额定短时耐受电流（Icw）的平方乘以母线干线

或电源母线系统（Icw）的额定短时耐受电压的时间：
2 2

SC k CW CWI t I t 。 

c)对于限流保护电器： 

——保护电器的允许电流不应超过母线干线系统或电源母线系统的额定峰值耐受电流( pkI )，且 

——保护电器允通能量不应超过母线干线或电源母线系统的最大耐受能量，即
2 2

CW CWI t I t 。 

431.6 过负荷保护和短路保护之间的配合 

431.6.1 由一台电器提供的保护 

提供过负荷和短路保护的保护电器，应满足 431.4和 431.5的要求。 

431.6.2 由分开的电器提供的保护 

431.4和 431.5的要求分别适用于过负荷保护电器和短路保护电器。 

保护电器的特性应互相配合，使短路保护电器或两者的允通能量或允通电流不超过过负荷保护电

器在不损坏的情况下承受的能量或电流。 

注:本要求不排除 IEC60947-4-1 中所规定的配合形式。 

431.6.3 选择性配合及组合式短路保护 

431.6.3.1 选择性 

选择性提高了装置的供电可靠性，将故障或过负荷所导致的停电限制在相应回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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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有选择性。多个回路同时失电可能导致不可接受的后果，例如对人员或生产过程的影响。 

为达到所需的选择性要求，保护电器的特性应该相互配合，并考虑预期过电流的范围。参见 IEC 

60364-5-53:2019,535.1。 

注:为实现选择性而需要的保护电器的信息可以从制造商处获得。 

431.6.3.2 组合式短路保护 

当短路保护电器的分断能力低于其安装点最大预期短路电流(见 431.5.4.1)时： 

——该电器应与供电侧分断能力不小于安装点最大预期短路电流的过电流保护电器相配合，且 

——两个电器的特性应协调配合，使组合电器通过的能量不超过负荷侧电器制造商规定的耐受极

限值。 

另见 GB/T 16895.22-2022 535.5。 

注: IEC60947-2、IEC 60898-1 和 IEC 61009-1 中，术语“后备”仍用于组合式短路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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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其他过电流保护措施 

A.1 总则 

本附录 A中给出的措施适用于不适合自动切断电源措施的情况。这些措施不适用于位于有火灾或

爆炸危险场所的电气装置，也不适用于规定了不同条件的特殊装置和场所。 

A.2 过负荷保护 

以下给固定连接的单个负载供电的终端回路可被视为具有过负荷保护: 

——考虑到所有运行条件，被供电负载的特性决定了其不会出现过负荷电流，且 

——回路不包括插座，且 

——根据431.5或A.3，回路有短路保护。 

A.3 短路保护 

如果回路的布线系统在选择和安装时具备本质上的防止短路和接地故障的能力，则该回路可被认

为具有短路保护。 

注：实现本质上防止短路和接地故障的方法是 IEC 60364-5-52 涵盖的内容。这些方法的其中一个例子是通过加强对布线的

保护以免受外部影响。 

例如，以下设备至相应配电箱的连接导体适用上述方法： 

——发电机； 

——变压器； 

——整流器； 

——蓄电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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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限制电源特性的过电流保护 

若导体的供电电源无法提供超过导体载流量的电流，则该导体被视为具有过负荷保护和短路保护

。 

举例：这种电源可以是这些类型:电铃变压器、焊接变压器、热电发电机组、不间断电源系统。 

注:检测并切断短路电流可能是出于保护导体免受过电流以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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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并联导体的过电流保护 

C.1 通则 

并联导体的过电流保护宜对所有并联导体提供充分保护。对于截面积、导体材料、长度和安装方

法均相同的两根导体，如果它们被用来承载基本相等的电流，则对过电流的保护要求很简单。对于更

复杂的导体布置，应详细考虑导体之间的不均衡电流分配和多个短路电流路径。本附录 C在必要的方

面提供了指导意见。 

注：IEC 60287-1-3 中给出了并联导体间的电流计算的更详尽方法。 

C.2 并联导体的过负荷保护 

包含多芯电缆的并联导体回路中发生过负荷时，各导体中的电流将按相同的比例增加。电流在并

联导体之间分配均衡，且并联导体具有相同的载流能力和截面积，则可以使用单个保护电器来保护所

有并联导体。当存在适当分组及其他因素时，并联导体的载流量(Iz)是每根导体的载流量之和。 

并联电缆之间的电流分配是电缆阻抗的函数。对于大规格单芯电缆，阻抗中的电抗分量大于电阻

分量，且对电流分配有显著影响。电抗分量受每条电缆相对物理位置的影响，尤其是在单芯电缆的情

况下。 

例如，如果每相由两根相同长度、材质和截面积的大电缆组成，且采用并联方式连接，但相对位

置不合理(例如，同相的电缆束在一起)，则电流分配有可能是 70/30，而不是 50/50。 

并联单芯电缆的敷设参见 IEC60364-5-52:2009，附录 H。 

如果并联导体之间的阻抗差异导致电流分配不均，例如差异大于 10%，则应单独考虑每根导体的

设计电流和过负荷保护要求。 

每根导体的设计电流可以根据总负荷和每根导体的阻抗来计算。 

对于 m 根并联导体而言，第 k根导体的设计电流 IBk 由下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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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B :  回路中的设计电流 

k：任意一个导体的编号，从 1 ...m 

IBk：第 k根导体的设计电流 

Z1 至 Zm：分别为第 1根导体至第 m根导体的阻抗 

对于截面积不超过 120mm2的并联导体，第 k根导体的设计电流 IBk由下式给出： 

 

式中： 

Sk：第 k根导体的截面积 

S1 ... Sm ：导体 1 ...导体 m的截面积 

对于单芯电缆，其阻抗不仅取决于电缆的结构（例如铠装或非铠装），还取决于电缆的相对位置

。IEC 60287-1-3中给出其阻抗的计算方法。建议通过测量来验证并联电缆之间的电流分配情况。 

在 431.4.2的公式（2）中，可用设计电流 IBk 代替 IB，如下所示： 

 

在 431.4.2的公式（2）和（3）中，Iz 的值， 

既可以是每根导体的连续载流量 IZk ,前提条件是每根导体均有过负荷保护电器（见图 C.1），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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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是，所有导体的载流能力之和 ，前提条件是所有的并联导体只配备了单个过负荷保

护电器（见图 C.2），即： 

 

式中： 

Ink：第 k根导体的保护电器的标称电流 

IZk：第 k根导体的持续载流量 

In：保护电器的额定电流 

      ：m 根并联导体持续载流量之和 

注：对于母线系统，可从制造商处或 IEC61439-6 中获得信息。 

 

图C.1 m根并联导体中每根导体均具有过负荷保护电器的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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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2 m根并联导体共用一个过负荷保护电器的回路 

C.3 并联导体的短路保护 

当导体并联时，应结合保护电器的配置方式考虑并联段内发生短路的影响。 

当使用单台保护电器时，并联布置中的单根导体可能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因此应考虑增设其他保

护措施。这些措施可包括: 

- 每根导体装设单独的保护电器， 

- 在每根并联导体的电源侧和负载侧分别装设保护电器和 

- 在电源侧装设可联动的保护电器。 

特殊的保护配置取决于故障情况(见 431.5.1)。 

当导体并联时，可能同时存在多个短路电流通路，导致故障部位的一侧持续带电，这可以通过在

每根并联导体的电源侧和负载侧均设置短路保护来解决。图 C.3和图 C.4 说明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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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3 短路开始时的电流流向 

图 C.3显示，如果并联导体 3在 x点发生短路，短路电流将流过导体 1、2和 3。短路电流的大小

和流过保护电器 D3和 D6的短路电流的比例将取决于短路点的位置。在这个例子中，假≤≥设最大比

例的短路电流将流过保护电器 D3。 

 

图C.4 保护电器 D3动作后的电流流向 

图 C.4显示，一旦 D3动作，电流仍将通过导体 1和 2流至短路点 x。因为导体 1和 2是并联的，

所以有可能通过保护电器 D1和 D2的电流将不足以使它们在所要求的时间内动作。对于这种情况，则

需要装设保护电器 D6。应当指出，流过 D6 的电流将小于流过 D3 且使 D3 动作的电流。如果短路点距

离 D6足够近，则 D6将首先动作。如果导体 1或 2中发生短路，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因此需要装设

保护电器 D4和 D5。 

六个保护电器的替代方案是在电源侧装设一个可以联动的保护电器。见图 C.5。这将防止回路在

短路情况下继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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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5 可联动的保护电器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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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 

设计电流 

回路的设计电流(IB)根据所供负载的特性、工况和数量估算，如下例所示: 

对于长时间持续承载单一电流值的回路，其设计电流为该电流值； 

对于长时间(在不同时段)承载多个不同电流值的回路，其设计电流是这些电流值中最大者； 

对于给周期性负荷供电的回路，其设计电流是热等效恒定负载的电流值(参考 IEC60364-5-

53:2019,533.2)； 

对于给多个负载供电的回路，其设计电流是回路中可能长时间承载的最大总电流值； 

注: “长时间”是指一段足以使回路导体在其承载电流值发生阶跃变化后达到稳定温度的时间。 

在确定设计电流时，宜考虑回路中可预见的负载电流增加的情况。 

对于给多个插座供电的终端回路，其设计电流不宜大于额定电流最小的插座的额定电流。 

对于给多个负载供电的回路，在确定回路的设计电流时宜考虑采用同时系数。可以将同时系数应

用于回路中所有连接的负载，从而减小回路设计电流值。同时系数最高值为 1，只有在回路的所有负

载不会长期同时运行的情况下，才宜采用小于 1的同时系数。 

不同的机构根据经验发布关于同时系数的信息。设计者宜谨慎使用这些资料，必要时可根据具体情

况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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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规范性） 

过电流保护采取自动切断电源措施可能增加风险的情况 

当过电流保护采取自动切断电源措施可能导致危险或增加风险时，适用以下规定： 

——应采取措施降低过负荷或短路电流或两者同时发生的可能性； 

——布线系统的选择和安装应使其本身具备防短路和接地故障的能力； 

——应配置过负荷电流监测设备或发出声光报警，或两者兼而有之（远程或本地或二者兼而有之

）； 

——在过负荷保护或短路保护或两者兼有的情况下，不必为该回路提供自动切断电源的措施。 

这种情况的例子包括： 

——旋转电机的励磁回路; 

——起重磁铁的供电回路;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 

——灭火设备的供电回路; 

——安全设施的供电回路(防盗报警器、气体报警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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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规范性） 

某些国家注的清单 

国家 条款号 

特性（永久

性或依据 IEC

指令非永久

性） 

根本原因（申

请国家注的详

细理由） 
内容 

俄罗斯 430.3.2 

  在俄罗斯，术语“过负荷电流”的定义有

所不同： 

过负荷电流 

电气回路在过负荷情况下的过电流。 

俄罗斯 430.3.3 

  在俄罗斯，术语“短路电流”定义有所不

同： 

短路电流 

电气回路在短路情况下的过电流。 

德国 431.2.1 
  在德国，中性导体截面积应等于线导体截

面积。 

挪威 431.2.2 
  在挪威，431.2.2 不适用，因为 IT 系统中

的不允许使用中性导体。 

意大利 431.2.2 
  在意大利，在 IT 系统中，不推荐引出中性

导体。 

比利时 431.4.2 

  在比利时，依据《电气装置通用规定》

（Art118）， B N ZI I I  ； 2I 称为 fI 。 

英国 431.4.2 

  在英国，符合 BS 1363 标准的附件可通

过环形终端回路供电，该回路可带或不带

无熔断器支线，由符合 BS 88 系列、BS 

3036、BS EN60898、BS EN 60947-2 或 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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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条款号 

特性（永久

性或依据 IEC

指令非永久

性） 

根本原因（申

请国家注的详

细理由） 
内容 

EN61009-1（RCBO）标准的 30A 或 32A 保护

电器保护。回路采用铜导体布线，线导体

和中性导体的最小截面为 2.5 mm²，但符

合 BS EN60702-1 要求的两芯矿物绝缘电

缆除外，其最小截面积为 1.5 mm²。 

如果电缆的载流能力（Iz）不小于 20 A，

且在预期使用条件下，回路任何部分的负

载电流不可能长期超过电缆的载流量

（Iz），则认为此类回路符合 431.4.2 的要

求。 

英国 431.4.2 

  在英国，如果保护电器是符合 BS3036 的半

封闭式熔断器，且其额定电流（In）不超过

所保护回路中导体最低额定的载流能力

（Iz）的 0.725 倍，则应遵守第 433.1.1

（iii）。 

德国 431.4.3.1   在德国，环形终端回路的要求不适用。 

希腊 431.4.3.1   在希腊，环形终端回路的要求不适用。 

挪威 431.4.3.1   在挪威，不应采用环形终端回路。 

意大利 431.5.2 
  在意大利，电网供电点处最大和最小预期

短路电流根据标准 CEI 0-21 计算。 

德国 431.5.4.1 

  在德国，如果断路器用于过电流保护，若

断路器完全符合 EN60898-1 能效 3 级时，

则该条件满足。 

德国 431.5.4.2   在德国，断路器的分断能力至少为 6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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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条款号 

特性（永久

性或依据 IEC

指令非永久

性） 

根本原因（申

请国家注的详

细理由） 
内容 

如果适用，断路器应完全符合 EN60898-1

能效 3 级。 

奥地利 A.2 

  在奥地利，在以下情况下不需要设置过负

荷保护电器： 

当配电系统的配电回路（包括敷设在地面内

的电缆或架空线路）出现过载时，不会造成危

险的场合。 

德国 A.2 

  在德国，由地下电缆或架空线路组成的配

电回路，当回路过负荷不会造成危险时，

则不需要设置过负荷保护电器。 

英国 A.2 

  在英国，不需要为无法合理预期承载过负

荷电流的导体提供过负荷保护电器，前提

是该导体按照 431.5 的要求配置了短路保

护。 

英国 A.3 

  在英国，下列回路无需设置故障电流保护

电器： 

(i) 连接发电机、变压器、整流器或

蓄电池与其相关控制屏柜的导体，且保

护电器设置在该屏柜内时； 

(ii) 切断电源可能对相关设备的运行

造成危险的回路； 

(iii) 某些测量回路； 

(iv) 装置的起始端，当分配电回路安

装一个或多个提供故障电流保护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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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条款号 

特性（永久

性或依据 IEC

指令非永久

性） 

根本原因（申

请国家注的详

细理由） 
内容 

器，并且该电器为起始端和主配电点之

间的部分提供进一步故障电流保护，前

提是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a)风险降至最低，且 

(b)布线的安装方式应能将火灾或对人身

伤害的风险降至最低。 

德国 A.3 
  在德国，允许含埋地电缆或架空线路的配

电回路省略短路保护电器。 

挪威 附录 C   在挪威，附录 C 不适用。 

 附录 D   在挪威，附录 D 不适用。 

英国 附录 D   

在英国，插座终端回路设计电流宜按过电

流保护电器额定电流或由设计人员决定

采用更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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